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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型直接給付與農業結構發展短評 

 

張國益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編譯 

 

摘要 

日本將「農業多功能直接給付」、「山坡地等直接給付」與「環境保全型

農業支援交付金」共三者整合為「日本型直接給付」之立法化過程，嚴格來說

在政策概念上未有顯著改變。換句話說，「農業多功能直接給付」與「環境保

全型農業支援交付金」只是延續以往相關制度。農業結構改善也有很大的區域

性差異，在東北、北陸及北九州之農地集中於專業農有顯著增加；然而，其他

地區離計畫目標「8 成」農地集中於專業農仍有距離。加上，如果以預期專業

農之經營規模為 20公頃，以最集中之北陸地區也尚未達到 2成。因此，針對 8

成農地集中於專業農之目標很有可能成空頭支票。 

日本經驗提供我國面臨經貿自由化農業競爭力提升政策措施的重要參

考，可透過農業多功能或環境友善讓農業結構改善，加上集落營農發展策略

後，專業農經營農地面積比例與經營規模有效地提高，值得我國思考仿效。可

是，在山坡地的發展則出現多數棄耕現象，且農業結構改善的區域差異非常

大，顯然政策措施有極大的改善空間，我國應引以為借鏡。 

 

關鍵詞：農業多功能直接給付、山坡地等直接給付、環境保全型農業支援交付金、日

本型直接給付 

 



2 

壹、2014年日本型直接給付與農業多功能性之評論(莊林幹太郎教授) 

日本型直接給付制度，基本上是把過去「農地與水管理交付金制度」稍微修正後，

定位成「農業多功能直接給付」，再加上「山坡地等直接給付」與「環境保全型農業支

援交付金」成為一個綜合三項補貼之直接給付。其中，「山坡地等直接給付」與「環境

保全型農業支援交付金」之內容並無實質上的變更。上述微調內容如下， 

(一)水田之交付單價每分地從 4,400日圓增加 1,000日圓至 5,400日圓。 

(二)過去「農地與水管理交付金制度」之受補貼團體之活動組織必須包含地方非農家

的參與。然而，「農業多功能直接給付」之中針對「農地維持給付」刪除了非農

家的參加義務。 

(三)鑑於過去「農地與水管理交付金制度」之中有關旱田地帶的參加率顯著較低。因

此，做了旱田也能容易參加之要件變更。 

(四)把「交付金」名稱變更為「直接給付」。 

如上述這些修正與其說是農業多功能相關政策理念有改變，不如說從政治誘因觀

點解釋較容易理解。不管如何，承襲了「農地與水管理交付金制度」之「農業多功能

直接給付」相關政策架構本身與 2007年當時架構並無太大差異。加上，「農業多功能

直接給付」、「山坡地等直接給付」與「環境保全型農業支援交付金」共三者整合為「日

本型直接給付」之立法化過程，嚴格來說在政策概念上未有顯著改變。換句話說，「農

業多功能直接給付」與「環境保全型農業支援交付金」完全只是繼承之前的制度。 

貳、農業結構變動與其成因 (安藤光義 副教授) 

2013年度的「食料、農業與農村白皮書」指出農地流動化有穩定進行，並且農地

面積的一半是由專業農在使用。在新農業基本法制度前的 1995年階段，農地面積所占

專業農之利用面積是17%(只占約兩成)，到2000年已超過四分之一而增加到了27.8%，

2005年為 35.8%(占約四成)，直到 2010年幾乎占了 49%(亦即約五成)水準。由於農業

者之高齡化及退休，形成大量農地供給層，並且慢慢集中於專業農之農地使用。 

特別是 2005年至 2010年之增加顯著，即農地集中於專業農出現加速現象，其中

很大的原動力是「集落營農」之設定。然而，以日本東北等地方為中心急增的集落營

農，其實是為了過去「跨品目經營安定對策」之補貼而設定，故其身為農業經營體之

專業內容有待商確。換句話說，政府所指針對專業農農地集中率的評價可能過高，(嚴

格判斷要靠 2015年度普查資料才行)。今後，應該值得致力於提升只為了追求補貼之

集落營農之「經營管理的品質」。 

另外，農業結構改善也創造了很大的區域性差異。在東北、北陸及北九州等地專

業農之農地集中有顯著增加；然而，其他地方則距離計畫所提目標「八成」還相當遙

遠。加上，如果以預期專業農之經營規模為 20公頃而言的話，以最集中之北陸地區也

尚未達到兩成。因此，針對專業農之農地集中率八成之目標，很有可能成空頭支票。

與其議論上述相關數據，還更嚴重的是山坡地農業經營之專業農之不足現象明顯。「農

地中間管理機構」雖然在運作，其實只有在平地條件較好的地區較發揮功效，而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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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農地則幾乎是棄耕狀態。重點是，如果政府硬要指出在短期間能實現「八成」農

地集中於專業農的話，應該是藉由農地中間機構農地選別後之農地總量減少之結果。 

參、對我國之啟示 

2013至 2014年間瑞士、歐盟及美國相繼決定了新的中期農業政策。這三個地區

的例子皆考慮了農業國際競爭力因素而補貼農業所得(包括環境友善給付以及農業保

險)。與其相比，日本目前打算階段性的廢止稻米的固定給付而終止生產成本恆常性補

貼。再者，變動給付並無設定下限(支撐)，導致無法因應中長期之可能跌價；此作法

與瑞士、歐盟仍維持固定給付，以及美國有因應跌價而強化下限(支撐)水準成為對比。

另外，日本稻米生產調整政策在供給過剩壓力下，加強了大幅度的減產而朝向了縮小

與廢止的方向。針對旱田作物，美國與歐盟皆因國際穀物供需緊張傾向，美國於 1996

年於農業法廢止了減產(義務休耕); 歐盟於 2007年共同農業政策改革中廢止了強制休

耕。美國與歐盟皆是穀物出口國，導因於出口擴大之期待。之後，美國藉由生質燃料

振興政策而創造了玉米之國內巨大需求，導致 2006年秋天之後也持續高價水準。EU

則是在 2013年共同農業政策改革中廢止了生乳與砂糖之生產調整(配額制度)，而紅酒

用葡萄也開始緩和生產調整。瑞士則比歐盟更早於 2007農業政策中廢止了(2009年實

施)生乳與生產配額，結果與歐盟之間乳酪關稅削減後，原本預期擴大出口至歐盟反而

從歐盟擴大進口，而導致瑞士國內生產過剩而跌價。因此，政策上如果決定要廢止生

產調整措施，則應先盡量消除過剩生產力，回復供需均衡。 

日本經驗提供我國有關面對經貿自由化的農業競爭力提升政策措施的重要參考，

透過農業多功能或環境友善提供農業結構改善基本可行，至少加上集落營農發展策略

後的專業農經營農地面積比例與經營規模被有效地提高，值得我國思考仿效的可能性。

可是，在山坡地的發展則出現多數棄耕現象，而且農業結構改善的區域差異非常大，

顯然政策措施有極大的改善空間，我國應引以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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